情况说明

2023年5月8日，我局因任晓斐在栾城区绿源污水处理厂项目拖欠工人工资的违法行为，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于2023年5月25日将任晓斐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罪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2026年1月8日，我局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对任晓斐宣告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我局依法对任晓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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